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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场的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

——云南省大理州鹤庆村寨中的民间互助组织帮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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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帮辈是当代大理鹤庆甸北这个典型的白族社区为抵消流动对村寨传统的剥蚀和对村民之间固有关系的

冲击而在既有传统组织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新型民间互助组织。帮辈利用系统的成员间规制约束，将分散于全国各

地的村民紧密联系在家乡村寨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之内，使得所有村民在市场、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

找到了新的平衡，让“不在场”的个体通过特殊的形式解决了因自身外出流动而未能关照家庭的困境，间接参与到

村寨内部的公共事务中来，从而实现了流动过程中的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最终形成一种维系村寨互助关系持续发

展的新模式。帮辈的发展和演变说明，村民外出流动不一定只是削弱地方功能，也有可能会强化地方对个体的作用，

这主要取决于社会关系在地方性认知中实现再生产的能力。

【关键词】:族群流动；民间互助组织；帮辈；社会关系再生产；在场；村寨

【中图分类号】:C9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17)04-0044-05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民流动似乎伴随着村庄故土的“消亡”，而村庄对此又该如何应对?不同地区有不同方

式，一些民族地区通过形成特殊的民间互助组织来实现村寨的延续。这些组织通过特定的规章制度和社会联系将流动的个体与

村寨紧密联系，从而实现村寨社会文化的延续，本文案例所在地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甸北地区的“帮辈(bangbei，白族方言)”

就是典型代表。

一、调查区域及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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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帮辈在流动个体与地方之间所起到的作用，笔者选取了云南鹤庆白族社区帮辈较为普遍和极具代表性的甸北作为

调查对象。调研区是鹤庆县城以北的区域，包括云鹤镇的秀邑、坡头邑以及草海镇和辛屯镇的全部村寨，是鹤庆白族聚居的核

心地区。根据各村委会提供的统计资料，区内共有 29个村民委员会，居住着白族、汉族、彝族、纳西族、藏族、傈僳族等多个

民族，白族是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 76%左右，汉族人口占 20%。

该地区是由大理进入丽江和藏区的重要通道，是多民族交汇的节点区。鹤庆甸北素有“北武”之称，“武”指的是鹤庆甸

北地区多出武将，外出流动营生之风盛行。1895 年至 1950 年之间，研究区的商人成为云南四大商帮之一———鹤庆商帮的中坚

力量，商业成为人们农业生产之外的重要收入来源
［1］

。鹤庆甸北地区商人一方面将印度、缅甸、泰国进口的工业产品或原料在

本地销售并运往丽江、西藏等地；另一方面将丽江、藏区的珍贵药材、矿产经下关到腾冲、思茅、昆明转运到缅甸、印度等国

家，甸北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因此，自清中后期以来该区人口流动频繁，20 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交通和旅游发

展，甸北民众外出经商更为盛行。

据笔者的调查，2005 年至今，甸北各村寨的商人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生产的手工业制品远销美国、日本、缅甸、

泰国、尼泊尔和印度等国家。2001 年前后部分村寨商业和手工业成为人们主要的收入，农业成为副业，其中秀邑、坡头邑、新

华、板桥、母屯等村寨尤为突出，其手工业和商业从业人员达到 76%，比例最高的是新华、秀邑和坡头邑，其手工业和商业从业

人员达到总人数的 79%以上。

本调查采用访谈的方法。访谈手工业从业人数最多且外出人员比较多的母屯村、新华村、三义南村、罗伟邑村、河头村、

板桥村、逢密村、周王屯村、秀邑村和坡头邑等 10 个村，这些村寨共有居民 2．4 万左右，其中母屯和周王屯是汉族村，其他

村寨为白族村。访谈样本量为 110 人，访谈对象职业结构为:政府工作人员 15 人，外出经商人员 25人，外出企业事业单位从业

人员 20 人，学生 15 人，手工业和农业从业人员 35人。采用电话采访(主要采访在外经商和外出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35 人和面

对面访谈 75 人。在 110 名受访人员中，75 人是男性，35 人是女性；其中白族有 53 人，汉族有 40人，纳西族 10人，其他民族

7人。

二、帮辈的概念界定及发展现状

帮辈在鹤庆村落中较为普遍，无论是白族村寨还是汉族村寨均有这一村级组织，但是既有的专业研究和文史资料对其相关

涉及较少。究其原因，除了马腾嶽教授指出的“当前研究疏于对于白族当前社会状况的考察”之外，关键还在于，事实上帮辈

此前一直不是跨越家庭、宗族的重要组织，一开始也不具备相帮互助而成为个体重要社会资本的功能，帮辈目前的地位和功能

是在近十年间才形成的。

1． 帮辈的定义。“帮”在甸北白族语言里指的是一群人；“辈”指的是辈份，也就是年龄相仿或相近的群体，帮辈就是

年龄相近或者相同的一群人。马腾嶽教授认为，帮辈是年龄组织，是跨越性别、家庭与亲族的村落组织
［3］

，这是从其划分的标

准来定义。而从其固有的功能划分，我们更倾向于将帮辈归类为带有传统色彩的新型民间互助组织。按照库利的分类，帮辈是

一种社会组织，它以村社为依托，以地缘、人缘关系为纽带，在特定的制度和生产方式下，根据个体生产生活的需要，由年龄

相近、关系密切的同性群体组成的基层社会组织。帮辈有严格的地域、年龄限制，只有同村、同性别、年龄相同或者相近的村

民才能组成同一帮辈。按照甸北村民的共识，帮辈就是年龄相近的村民之间形成的固定的相帮互助的形式。在我们的采访中，

LYT
①2
就说:“(帮辈)年龄差不多的一伙人约着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帮助。”HGX

②3
认为:“(帮辈)就是同辈人之间的相帮互助。”由

此可见，帮辈是个体为了寻求跨越家族、亲族之外的群体身份认同而构建的组织，这种组织对内为所有成员服务，要求各成员

之间相帮互助；对外则统一处理村务和抵御外在威胁。

2 ①LYT，1924 年出生，村民，曾经是私塾先生。采访地点:三义南村。时间:2013 年 2 月 15 日。

3 ②HGX，1964 年出生，村支书。采访地点:罗伟邑村民委员会办公室。时间:2012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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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帮辈的现状。根据笔者的调研，甸北几乎每个村都有帮辈，多则 30 多个，少则 10 多个，帮辈的多少与村寨的人数有

很大的关联。帮辈的规模与当年出生的人数直接相关，其中母屯人数最多的帮辈达到 50 多人、三义南最小的帮辈也有 18 人，

一般的帮辈人数基本在 25—30 人之间。通常，如果同一年出生的人数太少，例如仅为五六人，则他们可以根据意愿加入与自己

年龄相差 3 岁以内的其他帮辈中。甸北俗称“三辈一起老”，指的就是年龄相差 3 岁之内的同龄人可以成为同一个帮辈。

根据笔者的调查，帮辈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15—55 岁之间，通常 15 岁左右帮辈基本形成，20 岁之前的帮辈均不需要承担任

何村中的事务，但需要帮辈内部相帮互助。15—20 岁以下的男女根据年龄组建成各自的帮辈。男性帮辈形成后便伴随一生，女

性则在成家之后转入丈夫的帮辈，参与丈夫帮辈的所有活动。外来入赘者可以根据意愿加入其妻年纪相仿的帮辈，也可以加入

与自己年龄相同的帮辈。15—20 岁之间的帮辈都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参加“打拼伙”
①4
、举行帮辈的庆祝活动、参与春耕秋收

的祭祀活动、参与传统庆典等，最主要的是，当帮辈成员家庭遇到丧葬、修建房屋或者举办盛大的家庭祭祀及其他活动时，所

有帮辈成员家庭无偿提供帮助，如果因为特殊情况无法提供帮助，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作为整个帮辈的活动经费。20—45 岁的

帮辈不仅具有以上的功能，他们还需要在每年春节期间轮流主持举办村寨内部帮辈之间球类竞赛、村寨之间民族歌舞蹈或球类

竞赛等活动，还要承担村中的集体祭祀、负责全村丧葬事务及其他维护全村利益的义务。通常 45 岁之后的帮辈只需要组织帮内

的活动且从思想上引导青壮年帮辈即可，不需要具体参与公共事务。55 岁之后，帮辈不再组织集体活动，男性自动转为“老人

协会”，协助和监督全村祭祀、丧葬或其他事务。女性在 55 岁之后便自愿加入“诵经会”，为村中的祭祀、丧葬、建造房屋无

偿提供操办佛事的人道主义援助。

2015 年 5－7月，笔者在大理古城周边村寨进行调研时，发现帮辈这样的民间互助组织在大理古城周边村寨同样存在，但是

由于白语方言的差异，这些村寨的村民叫帮辈组织为“伴儿伙”(Ban’er Huo)。根据当地的方言，“伴儿”指的是朋友或伙伴，

“伙”指的是一群人，“伴儿伙”就是相互陪伴的一群朋友。据笔者对龙龛村委会、周城、喜洲等地的调研，大理古城周边村

寨都有伴儿伙这样的组织，“这种组织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在周边村寨存在，但没有人知道伴儿伙具体什么时候产生”
②5
，其组织

结构与帮辈相近，但不同村寨的帮辈在功能和对成员的约束规定方面有一定的差异。

3. 帮辈的结构和组织形式。帮辈具有确定的组织结构，即都由帮主和成员构成；其组织形式相对完备，主要围绕成员的日

常生活和村寨的生产生活而展开。

第一，自愿平等是帮辈组成的核心原则。任何成员有自愿退出或加入帮辈的自由，帮辈形成后成员之间不分尊卑，无条件

为其他成员及其家庭提供需要的帮助和支持。所有成员必须遵照帮规参加帮辈内部和外部的活动。

第二，帮辈有相对完备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规定了成员加入或退出帮辈的条件和要求，规定了成员的权利义务和奖惩机

制。明确了帮辈成员的职责，这些职责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成员之间的相帮互助，服务对象涵盖了成员及成员的家庭，

服务的内容包括成员及家庭成员的出生、婚庆、起房建屋、祭祀、丧葬(其中丧葬既是帮辈成员内部的事务也是全村帮辈的事务)
③6
等活动，以及成员日常的公共活动(包括成员统一赶庙会、内部的歌舞训练)；一部分是帮辈之间共同完成的村寨事务，如丧葬、

4 ①甸北帮辈常见的活动，即共同分担饮食或者帮辈成员之间轮流宴请的集体聚餐活动，这种活动基本固定在秋收之后和特定

的佛历祭祀之日。目前泛化为帮辈成员求财、求子、驱鬼、保平安而举行的祭祀也宴请其他成员参加。

5 ②YGX，1959 年出生，村民。采访地点:大理古城龙龛村委会上生久村老杨客栈。时间:2015 年 6 月 28 日。

6 ③丧葬是村寨的最重要的公共活动之一，大理白族地区有土葬的习俗，并且异常重视去世老人的丧葬仪式(这在许烺光的著作

中有详细的记述)，甸北地区老人去世后都要进行 3－7天的祭祀才能入葬。甸北各村寨有专门的墓园，村中老人去世后统一由

全村所有的青壮年帮辈统一用肩挑到墓园，这些挑夫当地称“八仙”(八仙都是村中有老人去世时才临时组织团体，由 25－40

岁的青壮年帮辈组建而成，按照村规所有这一阶段的青壮年都无条件为全村服务)，去世者儿女的帮辈统一协助该家庭操办所有

的祭祀活动而不参与八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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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道路的维修、村寨共有林的管理和村寨利益的维护等。

第三，帮辈都由明确的帮主统一组织大家开展活动。通常，20—45 岁之间的帮辈都有统一的帮主，帮主由两个帮辈成员每

年轮流担任。对于帮辈内部而言，帮主有组织成员、执行帮内奖罚措施、管理财务等职责，其中组织职责是指帮辈成员需要帮

助时，帮主组织所有成员提供帮助，组织其他成员参加村寨集体祭祀、打拼伙等；其他帮辈内部事务均由帮主召集所有成员共

同协商来确定。对于帮辈外部事务而言，帮主具有通知帮辈成员为丧葬服务、参加村寨会议、解决村寨公共事务、组织帮辈参

与村寨各类体育文化竞赛、代表本帮辈与其他帮主进行协商等职责。

第四，帮辈的组建和规模与当年出生的人数有较大的关系。村民对于进入哪一个帮辈没有太大的选择权，当年度出生的所

有同性别的同龄人在传统习俗和父母的教化下不断强调彼此是同一个帮辈，并在日常的生产实践中强化各自的认同感。在成员

具有一定的帮辈意识之后，通常在 15岁左右，成员之间开始实施相帮互助的权利和义务。在帮辈中第一个结婚的成员举办婚礼

期间，该成员将会在父母和亲属的帮助下邀请全村所有其他帮辈成员参加并帮助其完成婚礼，此后帮辈就开始正式确认。

第五，帮辈成员只有在其他成员需要帮助、祭祀和参与村寨事务时才被组织起来，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各自从事自己的生产

活动，是单独的个体，其生产生活与帮辈关联不大。

三、帮辈的演变

帮辈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能的功能和表现形式。在笔者的调查中，不同年龄段的村民对帮辈认识有一定的差异。

本次调研笔者采用的是“滚雪球”式的访谈方式，在我们的受访者中，年龄段在 60－92 岁之间的 35 人、40－59的 45 人、

16－39岁的 40 人。经过访谈，笔者发现，在 1948 年之前出生的受访者普遍认为 1957 年之前，帮辈对其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但

家族作用才是关键；认为帮辈具有现在超越家族的功能是近 7－8 年的事情。1950 年—1970 年之间出生的受访者，普遍认为帮

辈在他们早期的生活中也听说过，但是对他们的生产生活影响不大，帮辈对其生产生活影响变大是在 2000 年之后。1980 年之后

出生的受访者对帮辈均熟知，帮辈从小就在他们身边存在并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且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制约着每一个成员，特

别是 2005 年之后，帮辈成为他们完成个人、家庭、村寨相关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受访者对帮辈的认识和对他们的影响，

可将帮辈演变大致划分为:“繁盛—衰落”；“消亡—产生”；“产生—复兴”三个阶段。

1．“繁盛—衰落”阶段。大致是 1896 年
①7
到 1957 年，这一阶段帮辈经历了从“繁盛———衰落”的过程。该阶段帮辈的

成立有严格的仪式，成员必须进行宣誓，承诺对组织的效忠，通常只有绝大部分人员都成家之后才组建帮辈。帮辈的组建由同

龄人中号召力较强、威望较高的几个成员提出，并邀请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主持，所有成员在本主庙进行宣誓，后续进入的成

员只要帮辈管理者提出，由大家统一讨论同意即可。不是所有的帮辈都有这样的仪式，但只有举行仪式的帮辈才会长期稳定并

实现成员之间相帮互助，其他没有特定仪式的帮辈则名存实亡，其生产生活中的帮助主要依靠家族及个体的人缘关系。帮辈的

组织形式相对严密。其活动和范围涉及农业生产、丧葬、婚嫁、集体祭祀、庙会、赛马会等活动。功能上，帮辈是各自家族主

导作用下的补充，在成员遇到困难时提供相应的人力和财力的帮助。外部则在村寨权威的主导下维护村寨利益，参与祭祀。在

规章制度上，帮辈形成有一定的仪式，其运作以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对成员的约束没有明确的

规定，只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起作用，没有惩罚机制。社会资本在其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具有较高威望的成员负责帮辈的

运作。丧葬是最重要的公共事务，是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难题，这一阶段该工作由家族中的长者出面邀请村中的青壮年完成。

7 ①由于帮辈早期的历史资料比较少，难以细分，本文将新中国刚建立之前更长一段历史时期统一划分为一个阶段。根据调研

所得资料，笔者将有史料记载甸北商人开始经商以来的最早时间确定为研究的起始阶段，这一事件大致为 18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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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亡—产生”阶段。该阶段时间跨度大致从 1958 年到 2000 年。帮辈经历了“消亡—再产生”的过程。其中 1958 年

—1980 年是帮辈的消亡阶段。而 1990 年之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使得家族的影响逐渐减弱，同龄人之间的相帮互助不断

增多，帮辈开始再度逐步出现。2000 年前后，帮辈在 40 岁以下的村民中普遍建立，帮辈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再产生过程。1958

年—1980 年，帮辈由于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和物质匮乏的制约，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名存实亡。1995 年前后，由于包

产到户、改革开放等相应措施的实施，单个家庭的生产取代了集体生产、村民生产的积极性被激发，村民逐步从贫困走向温饱，

有个别家庭开始出现富足的情况。村民在各自开展的日常生产过程中遇到了个体无法解决的难题，村寨集体的一些事务如全村

公共水利工程的维护、村民用水的供给、集体林地的维护等需要所有村民共同处理，因此，帮辈才开始逐步出现，但不具备完

善的机制。例如，这一时期人们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送葬所需的“八仙”均根据当事人人缘关系，向好友逐户叩请。

3．“产生—复兴”阶段。该阶段为 2001 年至今。2001 年之后，改革开放实施多年，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力量开始深入到甸

北地区。很多村庄，农业开始从主导地位让位于商业和手工业，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新华村、板桥村、罗伟邑、秀邑、坡头邑

等村寨。加之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国家大力推进云南、四川和西藏藏区的旅游发展。甸北商人沿袭祖辈的经商传统，纷纷到这

些地区从事建筑、手工加工、寺院建造和佛事用具加工、零售等行业。2005 年左右，甸北各村寨的青壮年大量向旅游开发较好

地区或东部地区流动，留守儿童和老人增多。老人和留守儿童被托付给村寨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帮辈其他成员，村寨的公共事务

的处理也由这些成员来承担，帮辈的作用日益凸显。

这一阶段帮辈开始繁荣，几乎每个村寨各年龄段都有相应的帮辈。各帮辈有严密的组织形式，满足其他成员利益并为成员

家庭提供帮助成为帮辈设立的主要目的，帮辈有专门负责的帮主并由成员每年轮流当值。活动范围涉及农业生产、商业贸易、

丧葬、婚嫁、集体祭祀、参与庙会、组织村寨内部和村寨之间的文化娱乐活动和竞赛。功能上，帮辈涉及对内对外两个方面，

对内主要为成员无条件提供帮助，对外则处理村寨事务、抵御外在威胁和处理与其他村寨的纠纷。在规章制度上，加入帮辈都

有明确的仪式，不同的帮辈各自制定对成员的约束机制；25－45 岁的帮辈之间每年轮流主持村中的公共事务；各村对丧葬都有

明确的规定，综合各村的规定，通常丧葬服务由 25－45 岁之间的帮辈承担，达到 45 岁的帮辈自动退出，达到 25 岁的帮辈便无

条件参与。丧葬由最年长的帮辈主持，村中一旦出现丧葬事务，主持的帮辈的帮主便号召其他帮辈无偿提供帮助。该阶段帮辈

比较成熟，成为跨家族、血亲和家庭的民间互助组织。

四、流动性视角下的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

个体的流动带来了个体之于“故土”的不在场。吉登斯提出时空分延，即由于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与人的交往和社会

关系的形成可以摆脱必须在场的限制，而不在场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普遍现象
［4］

。目前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村民生产方式的

转变促使村寨两种群体产生:“在场”的群体(在村寨从事农业生产而能够直接参与村寨公共事务的村民)；“不在场”群体(在

外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的从业人员和到企事业单位就职的从业人员)。不在场的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指的是个体借助于如帮辈一

样特定的社会组织，实现在原有社会文化空间的生产生活实践，进而完成自身作为村民身份认同的延续，实现自身与村寨关系、

与亲友关系、与家庭关系的维系。

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建设新居、婚嫁等事项规模比此前更大。而与此同时，村寨内部的丧葬问题日益凸显，送

葬的挑夫越来越少，出于人道主义，在家从事农活的邻里不得不无偿为“不在场”的个体操办丧葬。这种情况逐渐受到村民的

抱怨。2005 年前后，新华等村寨的村长和“老人协会”等组织开始商讨这些问题，并对丧葬、祭祀、文化娱乐活动等村中公共

事务制定明确的“村规民约”，村寨内部成年的帮辈就是这些公共事务的主要承当者。这些“村规民约”指出，村内各帮辈都

有责任和义务维护村寨利益、有责任和义务轮流主持号召村里的其他帮辈为全村的丧葬提供服务、有责任和义务轮流主持组织

村寨内部娱乐活动和召集周边村寨实施一年一度歌舞竞赛。“不在场”的个体都有责任和义务处理全村公共事务，如果“不在

场”的个体不能履行职责，应当对其实施一定的经济处罚，这些处罚所得平均分配给参与公共事务的“在场”村民。其中与丧

葬有关的惩罚和奖励机制的规定最为明确和细致，例如外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成员不能进行村寨丧葬服务的，必须处以每次



6

200 元的罚款。在国家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不能参加的村寨丧葬的，每次处以 100 元的罚款
①8
。如果“不在场”的个体恶意不履

行职责，全村将拒绝为其提供帮助。这种奖惩的形式在新华、母屯等村寨实施后，很快被甸北其他村寨所采用并推广，有的村

寨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村规民约”。各村寨的不同帮辈也效仿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帮规”)来约束组织成员。

Massey 认为，地方不仅由其内部的要素构成，而且也由与该地方有明确联系的世界其他地方构成
［5］

。在这里，“世界其他

地方”与甸北村寨的“明确联系”就是“不在场”的个体对村寨身份与情感认同，以及村寨内部人员与“不在场”成员的社会

关系，而将“不在场”的村民对村寨的情感和社会关系直接联系的媒介就是帮辈。帮辈主要利用村寨内部约束村民的村规民约

将“不在场”的村民与其他村民、家庭、村寨事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共同延续并塑造村寨独有的“社会文化空间”。

总之，帮辈的存在使得因流动而“不在场”的个体与地方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合点，让在场的个体与不在场的个

体在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上实现了新的平衡，它使得“不在场”的个体依托自治制度的保障获得了自身家庭需要的帮助，

并可以间接参与到村寨内部的公共事务中来，同时使得“在场”的个体因为付出劳动而获得应有的回报。当前，在全球化和市

场化背景下，通常认为“地方在各种流动的空间中不断趋于淡化”
［6］

，帮辈的案例则是对流动性带来的地方消弭的一个反证，

“不在场”个体通过帮辈间接地参与到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中，可以增强流动下的地方归属感。对帮辈的探索有助于我们

重新审视流动性与地方的联系，并为不同的村寨、社区等地方微观治理单元依托特定的自治组织与制度框架来延续地方社会文

化提供重要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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